
附錄十三、臺北市政府公報編輯發行作業要點 

臺北市政府公報編輯發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七十八年八月十五日七八府秘四字第三五五一五七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月十三日八十二府秘四字第八二０四二四五五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四月廿五日八十三府秘四字第八三０二四八五一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廿四日九十二府秘四字第０九二０００三九七００號函修訂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落實行政資訊公開，並統一公報編輯發行作

業，簡化公文處理，以提高行政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公報發行方式如下： 

（一）期刊：全年除星期六、星期日及國定假日外，按日編印發行一期，並得發

行特刊。 

每年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期滿編印索引、合訂本，並發行光碟片。 

（二）電子報：每期公報發行電子報並全文登載網站，提供查詢。 

三、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刊登公報之文件，依其內容性質分類如

下： 

（一）法規： 

1 、中央法令：包含法律、法規命令及有關機關頒發之行政命令或法今釋示  

      等。 

2 、臺北市自治法規及行政規則：包含自治條例、自治規則、委辦規則、自  

  律規則及有關機關頒發之行政命令或法令釋示等。 

（二）政令：依據法令而無機密性之通案或鈴須轉行所屬各機關或同級機關參

考之一般公文。 

（三）其他：不屬於以上二款而有刊載公報必要之資料。 

四、各機關送刊之各類文件，應由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含臺北市商業管理處，不 

含區公所）以下列方式經由電子交換或人工交換送本府秘書處登載。 

（一）須函轉其他機關並刊登公報者，應於文中敘明檢送抄本（電子）交換本

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二）無須函轉其他機關而須刊登公報者，改以公告方式人工交換送刊。 

（三）以令、公告方式人工交換送刊者，應於公文右上方註明刊登公報字樣，

由主任秘書以上人員核定加蓋職名章（如附件）。但定型稿公文得由授

權決定之主管人員核定。 

（四）以電子交換送刊者，應簽署機關首長職銜、姓名。 

各機關送刊之各類文件，應打印清楚並加註標點符號詳實校對，其公文

或附件在二頁以上者，騎縫處均應加蓋騎縫章，附件並應以單頁單面繕

打或繪製，同時附送電子檔。送刊之文件如為影本，應加蓋「本影本與

正本無異」戳記，並加蓋騎縫章。 



五、中央法規及中央有關機關頒行與人民權利義務有關之行政命令或法令釋示，

應由業務主管機關審酌後，移由本府法規委員會統一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公

報。 

六、各類刊登公報之文件，自各機關送達本府秘書處後十五日內完成編輯出   

刊作業。但各機關如有臨時需要須及時出刊者，得協調秘書處插刊發行。 

七、經刊登公報之各類文件，視為正式公文，不另行文。 

八、各機關送刊公報之各類文件應詳實校對，如有發現闕漏、錯誤者，應檢   

附增刪、改正後核定之公文，並以書面通知本府秘書處更正。 

九、各機關抄送刊登之各類文件由本府秘書處保管，六個月期滿後銷毀。 

十、公報紙本除因事實需要經陳報核准贈閱者外，應照價訂購。 

十一、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均應按年劃撥訂閱公報，其他機關、團體或個

人訂閱者，可按年或分季以郵政劃撥方式辦理。 

十二、本府各機關如需用同期公報五十份以上者，應於送刊公文同時通知本

府秘書處加印。 

十三、公報郵寄散失，應於該期公報出刊日期起二個月內申請補發，逾期不

再補發。 

 

 

 

 

 

 

 

 

 

 


